
附件：       
全国碘盐监测方案（修订） 

 

食盐加碘是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的重要策略。为了全面、准确了解碘盐生产、

销售和居民食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保证居民食用合

格碘盐，必须长期、系统地开展碘盐监测工作。根据《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

危害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卫生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消

除碘缺乏病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29号），特制定本监测方案。 

 

一、监测范围和对象 

 

本方案适用于除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高碘地区外的所有的县（市、区、

旗）。监测对象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碘盐生产加工或分装和批发企业 

第二层次：居民户 

 

二、监测方法 

 

（一）抽样频次 

1、第一层次：每月进行一次抽样监测。 

2、第二层次：每年进行一次抽样监测。 

（二）抽样方法 

1、第一层次：抽样方法见附录 1。 

2、第二层次：抽样方法见附录 2。 

（三）检测方法 

盐碘含量均按照国标 GB/T 13025.7-1999 中直接滴定法定量测定；川盐或

特殊盐种采用仲裁法定量测定。 

（四）判定标准 

1、第一层次合格碘盐的判定标准：根据 GB 5461-2000 标准，食盐中碘含

量为 35±15mg/kg（20-50mg/kg）。 

2、第二层次合格碘盐的判定标准：食盐中碘含量为 20-50 mg/kg。 

3、非碘盐的判定标准：食盐中碘含量＜5mg/kg。 

4、不合格碘盐的判定标准：食盐中碘含量为 5-20mg/kg（不含 20 mg/kg）

或＞5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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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指标 

 

（一）第一层次：批质量合格率、盐碘含量均数、标准差以及变异系数。 

（二）第二层次：非碘盐率、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

具体计算公式见附录 4。 

 

四、组织实施 

  

（一）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1、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碘盐监测方案，组织、领导和协调全

国碘盐监测工作； 

2、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省碘盐监测实施细则，组织、领导和协调本省

碘盐监测工作； 

3、地市级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本辖区的碘盐监测工

作。 

（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 

1、卫生部消除碘缺乏病国际合作项目技术指导中心（NTTST） 

（1） 组织开展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督导评估和质量控制； 

（2） 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反馈监测结果。 

2、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 

（1） 组织开展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督导评估和质量控制； 

（2） 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反馈监测结果。 

3、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 

（1） 负责本辖区内第一层次碘盐监测工作和实验室检测； 

（2） 负责抽取本辖区内各县第二层次碘盐监测点（乡、村）； 

（3） 组织开展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督导评估和质量控制； 

（4） 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反馈本地区监测结果。 

4、县（市、区、旗）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 

（1） 根据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确定的监测点开展现

场监测和实验室检测； 

（2） 总结、分析、汇总、上报、反馈本县（市、区、旗）监测结果。 

 

五、监测资料的收集、报告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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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层次 

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每月收集、检测、汇总、分析碘

盐监测数据，及时将监测结果反馈被抽检单位；并于下月 10 日前将监测结果报

送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 

每年 7 月底前，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将本工作年度的

资料汇总报告 NTTST，同时报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盐业主管部门。 

（二）第二层次 

1、县（市、区、旗）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将监测数据收集、汇总、分析，连同监测工作总结一并上报地市级疾病预

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同时报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盐业主管部门。 

2、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于每年 7 月 10 日前汇总、分

析本地区各县（市、区、旗）监测数据，连同监测工作总结一并上报省级疾病

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同时报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盐业主管部门。 

3、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机构于每年 7月底前，分析全省（市、

区）的监测数据，将数据软盘和监测工作总结一并报 NTTST，同时报同级卫生

行政部门和盐业主管部门。 

4、NTTST负责汇总、分析全国监测资料，于 8月底前将监测工作报告报卫

生部和国家盐业主管部门并反馈回各省。 

 

六、制定本地区碘盐监测实施细则应注意的问题 

 

各省应根据本方案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本着科学、合理和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本地区的实施细则。制定实施细则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本方案所规定的样本量为最小有效样本量。对于目前尚未达到消除碘

缺乏病目标和非碘盐问题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适当增加碘盐监测的

频次或样本量，以保证能够更科学地了解本地区居民碘盐食用情况，发现问题

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保障居民食用合格碘盐。 

（二）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区、旗），虽经过努力但

在短时间内仍无法严格按照本方案实施的，其所在省在制定本省碘盐监测实施

细则时，可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全省范围

内达到本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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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碘盐生产加工或分装和批发企业碘盐监测抽样方法和结果判定标准 

 

1、抽样方法 

对任一批量食用盐，按东、西、南、北、中不同方位，抽取 9个单位产品，

每个单位产品从中抽取 50g 以上样品，如遇大包装中是小袋产品，则任取一小

袋为一份盐，采得 9个份盐。 

2、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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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QU≥k且 QL≥k，则该批产品合格。 

若 QU＜k或 QL＜k，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其中，k：接收常数（k =1.11）；n：盐份样数（n=9）；xi：每份盐样的盐

碘含量；x ：该批盐碘含量均值；σ：该批盐碘含量标准差；U：上规格限（U =50.0）；

L：下规格限（L =20.0）；QU：上规定限的质量统计量；QL：下规定限的质量统

计量。 

 

注：此抽样方法摘自《制盐工业主要产品取样方法》（GB/T 8618-2001）  

 

附录 2：   居民户碘盐监测抽样方法 

 

1、 监测时间：每县每年于 3月 1日至 6月 30日间开展监测。 

2、 样本量： 每县至少抽取 9个乡（镇、街道）、36个行政村（居委会）

的 288户居民户盐样。 

3、具体抽样方法：每县（市、区、旗）按东、西、南、北、中随机抽取 9

个乡（镇、街道），其中东、西、南、北片各随机抽取 2 个乡（镇、街道），中

片随机抽取 1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 4个行政村（居

委会），其中 2 个行政村（居委会）可在乡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抽取，另外 2

个行政村在非碘盐率较高的地区或距乡政府 5 公里以外的村抽取；每个行政村

（居委会）抽取 8户居民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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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全国碘盐监测方案有关表格 

 

表 1： 碘盐生产加工或分装、批发企业盐碘定量检测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企业名称                         

序号 
测定结果 

（mg/kg） 

统计指标 结果判定 

（合格√、不

合格×） 
均数 

（ x ） 

标准差 

（σ） 

变异系数 

（CV）%  

上规定限的质

量统计量（QU） 

下规定限的质

量统计量（QL） 

1         

2  

…  

9  

检测人：        检测单位（盖章）：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表 2 ：        居民户食用盐监测结果记录表 

       县 （市、区、旗）      乡（镇、街道） 

序号 
村名 

（居委会） 

监测户 

人口数 
食盐品种* 

测定结果 

（mg/kg） 

结果判定（非碘盐〇、合格 

碘盐、不合格碘盐 X） 

1      

2      

3      

…      

检测人：        检测单位（盖章）：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注：食盐品种包括精制盐、粉碎洗涤盐、日晒盐、其它（注明盐种，如粗粒盐、工业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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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县（市、区、旗）居民户食用盐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乡（镇、

街道）

名称 

乡（镇、街

道）人口数 

（人） 

乡（镇、街道）

家庭户数（户） 

检测盐样 

份数 

合格碘盐

份数 

不合格碘盐

份数 

非碘盐 

份数 

1        

2        

3        

…        

合计        

检测人：          检测单位（盖章）：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表 4：           县（市、区、旗）基本资料汇总表 

 

管辖乡（镇、

街道）序号 

乡（镇、街道） 

名称 

管辖行政村 

（居委会）数 

乡（镇、街道） 

人口数（人） 

乡（镇、街道） 

家庭户数（户） 

1     

2     

…     

全县 
合计     

填报人：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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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省（地市、县）碘盐监测报告提纲 

 

一、上个工作年度监测结果反馈利用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以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效果。 

二、本工作年度监测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1、实施具体时间表（开始、现场工作、实验室检测、资料整理分析、逐级上报、反馈到

相关部门等具体时间等）； 

2、现场工作开展情况（执行单位、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抽样、样品采集运送、相关资料的

收集等）； 

3、实验室检测工作开展情况（实验室人员状况和质控合格情况、样品检测过程是否受控）； 

4、资料整理、分析和上报情况。 

三、监测结果 

1、生产加工或分装和批发层次碘盐质量； 

2、居民户碘盐覆盖情况和碘盐质量； 

3、与上年度比较。 

四、监测分析 

1、对各层次碘盐监测的总体评价（是否严格按方案执行、操作中在哪些方面做了灵活性

调整或有什么意外，这些调整和意外对监测结果有什么影响）； 

2、监测结果分析和评价； 

3、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五、结论 

    六、反馈和利用 

监测结果和报告反馈到了哪些部门，反馈是否及时； 

七、建议 

1、征求监测发现的问题，提出今后 IDD控制工作的建议； 

2、如何完善本省、本地区碘盐监测工作的建议； 

3、对全国碘盐监测工作的建议。 

 

 

                                          报告单位（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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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碘盐监测指标计算公式 

 

批质量合格率= %100
检测批数

合格批数
 

变异系数= %100
）均数（

）标准差（




 

非碘盐率= %100
/5




检测份数

盐样份数碘含量 kgmg
 

碘盐覆盖率= %100
/5




检测份数

盐样份数碘含量 kgmg
 

碘盐合格率= %100
/5

/5020






盐样份数碘含量

盐样份数碘含量

kgmg

kgmg
 

合格碘盐食用率= %100
/5020




检测份数

盐样份数碘含量 kg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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